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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峰讯 为增强全社会尊重和保护知识
产权的意识，日前，赤峰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展
了为期7天的系列宣传活动，活动内容丰富、
形式多样。

据该院党组成员、副院长苗润生介绍，
赤峰市两级法院不断健全知识产权审判机
制，2022 年以来，两级法院共审结各类知识
产权案件 970 件；其中，知识产权民事案件
950 件，刑事案件 20 件；知识产权民事案件
中，商标权纠纷 298 件，著作权纠纷 478 件，

专利权纠纷 10 件，不正当竞争案件 61 件，
其他案件103件。

苗润生表示，在知识产权审判机制方
面，赤峰市两级法院组建了高层次、专业化、
年轻化的知识产权审判队伍，与相关单位建
立协同配合机制，推动建立健全知识产权纠
纷调解组织体系，提升知识产权保护的整体
效能；在发挥审判职能方面，深入推进知识产
权刑事、行政、民事“三合一”审判工作，践行
严格保护司法理念，严厉打击涉民生领域的

知识产权犯罪，依法审理各有关领域知识产
权案件，发布《知识产权审判白皮书》，推行商
标权侵权案件要素审判模式。2023年，赤峰
市法院一审知识产权民事案件平均审理天数
28.5 天 ，知 识 产 权 案 件 审 限 内 结 案 率 达
100%；在创新司法服务方面，发挥知识产权
审判的司法延伸功能，加大司法公开和以案
释法力度，积极宣传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措施、
效果与经验，不断增强市场主体的知识产权
保护意识和守法经营意识。

此次系列宣传活动期间，赤峰市地理标
志知识产权保护联盟正式成立，标志着赤峰
市深化地理标志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开创了新
起点，将通过构建地理标志“行政执法+司法
保护”协同保护格局，全力助推赤峰市农牧产
业高质量发展。此外，赤峰市中院、赤峰市农
牧局、赤峰市市场监管局还共同签署了《关于
加强地理标志联合保护，助力农牧业高质量
发展的意见》。

（赤峰市中级人民法院供稿）

赤峰市中级人民法院举办知识产权系列宣传活动

郑某侵犯著作权、传播淫秽物品牟利案
2019年底至2023年3月，被告人郑某通

过运营其从某中介平台购买的网站，在未取
得《互联网出版许可证》及未经著作权人许可
的情况下，将购买时网站自带、用户自行上传
的27万余部无版权电子书刊发在网站上，供
用户付费阅读、下载。经查，郑某主要以两种
运营方式通过网站获利：一是注册会员，在会
员有效期内免费阅读、下载电子图书；二是充
值金币，通过金币购买并下载电子图书，而上
传图书、签到、回帖也可免费获得金币。经鉴
定，郑某运营的网站中有报案人某公司享有
著作权的电子书刊1300余部。同时，该网站
还包含淫秽色情小说 4000 余部。经提取该
网站后台数据，上述淫秽物品观看量超30万
次，下载量超37万次。该网站注册用户超90
万个，站内金币7700余万个。2022年10月至
2023年3月中旬，该网站运营收入超过21万
元。

经审理，法院依法判决被告人郑某犯侵
犯著作权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并处罚金10
万元；犯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判处有期徒刑
3年6个月，并处罚金10万元；数罪并罚，决定
对郑某执行有期徒刑4年6个月，并处罚金20
万元。宣判后，郑某未提出上诉，一审判决已
发生法律效力。

【典型意义】
该案系中央宣传部版权管理局、全国

“扫黄打非”办公室等五部委联合挂牌督
办案件，为呼伦贝尔市涉及侵权作品和注
册会员人数最多、影响力最大的涉电子书
侵犯著作权案件。该案的公正审理既震
慑了侵犯著作权、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等犯
罪行为，也体现了法院对网络、新媒体等
科技媒介的著作权保护力度和坚决打击
犯罪的决心和力度，同时为建立健康有序
的著作权传播秩序、守护健康的著作权保
护环境、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格局提
供了司法力量。

刘某某侵犯著作权案
2022 年 11 月至 2023 年 8 月期间，被告

人刘某某在未取得著作权人许可的情况
下，运用“无尽”视频资源自动采集规则
（URL）将获取的 39417 部影视作品链接至
其创建的“毒舌电影”影视网站上，供用户
免费在线观看。经比对，涉嫌侵权的影视
作品中有 571 部与优酷信息技术（北京）有
限公司享有著作权作品的剧集名称、集数、
剧集时长、剧集内容、主要角色信息、主要
演员信息等均完全一致。刘某某以在“毒
舌电影”影视网站上投放广告的方式获利，
广告联盟根据访问该网站 IP 数量以虚拟货
币“泰达币”（USDT）进行结算。

该案审理过程中，刘某某积极赔偿优
酷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 180 万元，双
方达成谅解，法院依法判决被告人刘某某
犯侵犯著作权罪，判处有期徒刑 3 年，缓刑

3 年，并处罚金 20 万元；扣押的虚拟货币
“泰达币”（USDT）由扣押机关依法处理；
违法所得 100 万元依法上缴国库。宣判
后，刘某某未提出上诉，一审判决已发生
法律效力。

【典型意义】
该案是呼伦贝尔市中院办理的首起涉

及网络侵犯电影电视剧视听作品的著作权
犯罪案件，也是首起以虚拟货币“泰达币”
作为结算方式的案件。影视作品目前仍是
侵犯著作权案件中最为常见的犯罪对象，
主要犯罪方式为服务器侵权和深度链接侵
权模式。另外，虚拟货币交易不是法外之
地，凡是利用虚拟货币实施的违法犯罪活
动都将依法受到严厉打击。该案的审理不
仅严惩了侵犯影视作品著作权的犯罪行
为，且对于涉虚拟货币等赃款赃物如何进
行处置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李某某侵犯著作权案
2018年7月，被告人李某某通过阿里云

服务器创建了“阅次元”论坛网站。在无《互
联网出版许可证》以及未获得著作权人许可
的情况下，通过会员自行上传的方式先后非
法转载发布 61061 部无版权网络书籍，吸引
会员625088人。经鉴定，在“阅次元”网站上
下载提取的574部侵犯报案人权益的网络文
学作品中，有 523 部在中文在线数字出版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的样本中有对应样本，
其中有五部为重复作品，检材与样本的相似
度在90％以上（含90％）的有504部，在80％
以上（含 80％）的有 513 部，在 70％以上（含
70％）的有516部。

案发后，李某某积极赔偿权利人损失
100万元并取得谅解。法院依法判决被告人
李某某犯侵犯著作权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

缓刑3年6个月，并处罚金15万元。宣判后，
李某某未提出上诉，一审判决已发生法律效
力。

【典型意义】
该案侵权网络图书数量众多，案涉证据

多为电子证据，司法机关通过全面审查网络
平台后台及服务器数据明细等证据，准确认
定侵权作品的数量。鉴于李某某自愿认罪认
罚，积极赔偿权利人损失并取得谅解、主动上
缴非法获利，且案涉论坛网站上刊载的小说
均为会员自行上传，主观恶性较小，遂适用缓
刑。知识产权是文化创新的法治表达，著作
权既是文化产业的灵魂，也是推动文化产业
发展的助推器，依法严厉打击侵犯著作权犯
罪行为，是促进文化领域社会治理能力提升
的重要手段。

韩某某等人假冒注册商标、销售假冒注册商
标商品案

2018年6月至2021年6月，被告人王某
某先后多次购买茅台、五粮液等八种品牌名
酒标识、酒瓶、包装物套装，并以哈尔滨市某
品牌散白酒为原料，通过灌装散白酒的方式
生产假冒注册商标的上述名牌白酒，以明显
低于市场价销售给被告人李某某等人。李某
某在明知上述品牌白酒属于假冒伪劣产品的
情况下，全部加价转卖给被告人韩某某。
2018 年 6 月至 2021 年 6 月，韩某某从哈尔滨
道外十八道街“王哥”处，以明显低于市场的
价格购买中华、玉溪等假冒伪劣卷烟，在明知
上述白酒卷烟系假冒伪劣产品情况下，全部
加价转卖给被告人殷某某，殷某某购买后在
其经营的名烟名酒名茶商店以真假掺杂等方
式销售给消费者。

经审理，法院依法判决被告人韩某某犯
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并处罚

金15万元；被告人殷某某犯销售假冒注册商
标的商品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并处
罚金15万元；被告人李某某犯销售伪劣产品
罪，判处有期徒刑10个月，并处罚金10万元；
被告人王某某犯假冒注册商标罪，判处有期
徒刑9个月，并处罚金10万元。宣判后，各被
告人均未上诉，一审判决现已生效。

【典型意义】
未经注册商标所有人许可生产假冒注

册商标的商品、明知是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
仍进行销售是犯罪行为，应承担相应的刑事
责任。个体经营者之间知假买假、知假售假
等层层倒卖是司法实践中较为典型的侵害商
标权人合法权益的犯罪形式。该案的依法公
正审理既严厉打击了侵犯知识产权犯罪行
为，又依法保护了商标所有权人的合法权益，
维护了市场正常经营秩序。

侵害企业名称（商号）权纠纷案
中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

跃公司”）系经哈尔滨市道里区市场监督管理
局批准，于 2008 年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范
围为建筑工程。中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满洲
里市某建筑分公司（以下简称“中跃满洲里分
公司”）于2016年注册成立，企业经营地址为
满洲里市，许可经营项目为建筑工程。2021
年7月16日，中跃公司委托鉴定中心，对中跃
满洲里分公司法人施某某向满洲里市市场监
督管理局申请登记时提交的《指定代表或者
共同委托代理人授权委托书》中落款“（申请
人签字或盖章）”处的“中跃建设集团有限公
司”印章印文，与《中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印
章印模）》中的“中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印章
印文是否为同一枚印章的印文进行鉴定。经
鉴定，两家公司的印章印文不是出自同一枚
印章，这就意味着中跃满洲里分公司未经授
权冒用中跃公司企业（商号）名称，侵害了该
公司的合法权益。

经审理，法院依法判决中跃满洲里分公
司、施某某于判决生效之日起立即停止使用
中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满洲里市某建筑分公
司名称。该公司不服提出上诉，自治区高院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企业名称是一个企业区别其他企业的

重要标志，是企业人格的象征，兼具人格利益
和物质利益，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干涉、
盗用、假冒等方式侵害企业名称权，否则即构
成对名称权的侵权。该案系伪造印章以及法
定代表人签名材料设立企业，构成侵权的典
型案例。根据我国现行法律规定，市场监督
管理部门行政登记对相对人的申请事项仅作
形式审查，其本质上并不赋予相对人相应权
利和资格，所以即使侵权企业系经市场监督
管理部门审查批准而登记设立，亦不能改变
侵害企业名称权的事实，侵权人仍应对其侵
害企业人格权的违法行为承担相应的民事责
任。

保护知识产权 共建诚信家园
呼伦贝尔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布近五年知识产权典型案例

本报记者●金丽

近日，呼伦贝尔市中级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2020至2024年度知识产权审判工作总体情况并发布五起典型案例。呼伦贝尔市中院

民三庭庭长栾雪介绍，近五年来，呼伦贝尔市法院充分发挥知识产权“三审合一”制度优势，切实加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知识产权审判质量、效率

和公信力不断提升，在激励创新创造、维护公平竞争、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2020年至今，全市两级法院共受理各类知识产权

案件253件，其中民事案件241件、刑事案件11件、司法确认案件1件；审结案件251件，法定审限内结案率达100%，一审服判息诉率达96.05%。

发布会现场发布会现场。。


